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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QDR-2021-0110002

威高建字〔2021〕53 号

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
关于规范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站

行业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，切实解决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

搅拌站生产现场扬尘污染、运输散流物体的车辆抛洒滴漏等

问题，创造整洁、优美的城市环境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标准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下发本通知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牢固树

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，在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，

引导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站向绿色、环保、节能的方向

发展，助力“精致城市·幸福威海”建设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高新区行政区域内所有预拌混凝土、预拌

砂浆等各类搅拌站，搅拌站生产场地扬尘及运输车辆在运输

过程中抛、洒、滴、漏等问题。

（三）编制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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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扬尘

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11 号）、《威海市生态环

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。

二、具体办法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合法经营，具备土地使用、

环境评价、项目立项、工商注册、生产资质等基本要件。

2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负责人对本企业搅拌站扬

尘污染防治管理工作负总责，应当建立健全各项搅拌站扬尘

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具体措施并亲自督促实施。同时建立企

业内部扬尘治理奖惩制度，明确扬尘治理工作责任，做到措

施到位、责任到人。

3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应对在扬尘治理检查中主

管部门提出的问题要及时拿出整改方案，立即组织整改落

实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拖延或拒不整改。

4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应当按照《威海市重污染

天气应预案》要求，建立预警响应机制，制定重污染天气应

急响应实施方案，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状态下，按规定启动相

应级别的预警行动和应急响应措施。

5、在搅拌站大门、办公区、生活区、生产作业区和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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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堆放区明显位置设置扬尘防治公示牌和宣传标语，明确划

分责任区负责人。

6、在搅拌站污染源附近必须配置符合环保要求的 PM10、

PM2.5 扬尘监测仪，以及在大门口、生产区、装料台、控制

室等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设备，设备数据至少保存 1个月，

监测、视频设备必须设置开放端口，确保可以实现与主管部

门监控平台联网，同时安排专人负责确保设备在全天 24 小

时全时段正常运行。

7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应要科学制定固体垃圾处

置方案，合理设置固体垃圾暂存点，定期对固体垃圾进行清

理。暂存点顶部必须全覆盖，底部必须硬化处理，防止污水

外泄和渗漏。

8、搅拌站大门口应设置车辆冲刷设施，防止带泥上路；

在料堆四周等其他污染较重区域要配备固定雾炮，在上料口

和封闭车间上部应安装喷淋头等抑尘设施；搅拌站内应配备

只少一台流动洒水车和清扫车。

9、搅拌站使用的砂、石等原材料需通过正规渠道采购，

必须具备出厂合格证、检测报告等。

10、严禁在搅拌站内，在没有任何降尘保护的情况下露

天对砂石骨料进行二次处理，包括破碎、筛分和水洗。

11、搅拌站应设置砂石骨料回收设备，不得将废弃的砼

或砂浆随意排放，应处理后集中堆放。

12、新建企业，选址要符合市国土空间规划、环境保护、

水土保持以及合理布局的要求。企业用地须取得《国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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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证》，用地面积应满足生产、存储和运输需要。

（二）搅拌站场地管理

1、搅拌站场地应进行硬化处理并及时清理浮灰，保持

路面整洁；在主要道路两边应设置人工或自动定时喷淋装

置，对未硬化部分地面应进行绿化处理。

2、所有砂石骨料应全部进入车间进行封闭储存，不应

在露天堆放；封闭车间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；对暂时无法进

入车间的料堆应当采取全覆盖，并做好喷淋和围挡等防风抑

尘措施；砂石料存放在车间内应分区，做到堆放有序。

3、上料口要求三面封闭并安装自动喷淋设施，对料场

前场地遗洒的砂石料要及时进行洒水清扫。

4、搅拌系统必须封闭降尘，粉料筒仓要安装除尘装置，

确保达到粉尘排放标准。

（三）运输车辆管理

1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运输车辆应按要求安装 GPS 卫

星定位系统，以便实时掌握有关车辆动向。

2、企业设备负责人每天要有专人对运输车辆进行检查，

保证车身外观整洁且标识清晰，检查罐体是否存灰以确保实

际容积，禁止超载，遇有大坡或路况较差的工地应降低车辆

的装载容量，防止运输遗漏。

3、混凝土（砂浆）浇筑完后，驾驶员必须用水枪将罐

体出料溜槽冲洗干净，将出料溜槽停放在规定位置，驶出工

地前必须按照施工单位要求在施工单位提供的冲洗区域将

车轮冲洗干净，待整车无混凝土撒漏时方可驶出工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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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所有搅拌运输车尾槽必须安装有效防止混凝土洒漏

装置，防止灰浆外流到路面上。

5、所有运输砂、石骨料的车辆必须安装遮盖装置，防

止出现骨料遗洒或因风引起的扬尘污染，禁止超载。

6、严格控制车辆尾气排放标准，杜绝尾气排放不达标

的车辆上路和使用。

7、搅拌运输车、运输砂石浆料车辆应按规定的时间和

路线行驶，不抢行、不超速，禁鸣路段及学校、居民区周边

禁止鸣号。

（四）废水处理利用

1、搅拌站应有废水处理和再利用设施，通过合理敷设

地下管道或地沟，将冲洗废水与生产废水相连接，通过三级

沉淀处理可重复再利用。

2、严禁将未经处理的废水就近排放到城市雨水管网中

或在站区附近挖坑直接排放到土壤中去，引起城市雨水管网

堵塞、甚至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。

3、搅拌站应设置固定的车辆冲洗点，所有出入搅拌站

的车辆必须在冲洗点统一冲洗，冲洗的废水统一收集处理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联动机制

由区建设局牵头，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社会

工作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区管理办公室、生态环境分局、

交警大队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对预制混凝土（砂浆）

搅拌企业污染防控、生产资质、产品质量、经营销售、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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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用地管理等综合执法。对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

为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
（二）各部门责任分工

建设局：负责对区内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企业砂、

石等原材料采购质量进行抽检管理；负责对预拌混凝土（砂

浆）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；负责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

企业生产资质审查管理；负责砂、石等原材料运输车辆、混

凝土搅拌车城区内行驶掉落、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市政路面损

坏、污染的执法工作；负责协调做好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搅

拌企业选址规划工作，对预制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企业用地

手续进行监管。

行政审批局：负责预制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企业注册登

记、项目立项、企业注销等审批服务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查处无照经营预制混凝土（砂浆）

生产经营点；负责加强对预制混凝土（砂浆）质量和企业计

量的监督管理。

社会工作部：负责对非法占用林地等行为进行查处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区管理办公室：负责对非法占用耕

地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。

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对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予以审批；负责对通过环评手续的预制混凝土（砂

浆）搅拌企业的扬尘、污水和噪声等进行监管；负责对未取

得环评手续、限期未完成整改的企业依法查处。

交警二大队、交警四大队：依法查处管辖范围内砂、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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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材料运输车辆、混凝土搅拌车不按规定路线和时间行

驶、超载、运输、未封闭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1 日。

区建设局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社会工作部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区管理办公室 区生态环境分局

交警二大队 交警四大队

2021 年 8 月 2 日

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综合科 2021年8月2日印发


